
机械类专业 

本补充标准适用于机械类专业，主要包括机械工程专业、机械

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专业、机械电子工

程专业、过程装备与控制工程专业、车辆工程专业、汽车服务工程

专业等。 

1．课程体系 

由各学校根据自身办学定位、人才培养目标和办学特色自主设

置课程体系。本专业补充标准只对数学与自然科学类、工程基础类、

专业基础类、专业类、实践环节、毕业设计（论文）六类课程提出

基本要求。 

1.1 数学与自然科学类课程 

数学类包括线性代数、微积分、微分方程、概率和数理统计、

计算方法等知识领域，自然科学类科目包括物理、化学等知识领域。 

1.2 工程基础类课程 

工程基础类的科目以数学与自然科学为基础，培养学生应用数

学或数值方法，发现并解决实际工程问题的能力。包括理论力学、

材料力学、热流体、电工电子学、材料科学基础等知识领域。 

1.3 专业基础类课程 



机械工程专业应包含：机械设计原理与方法，机械制造工程原

理与技术，控制理论与技术，工程测试及信息处理，计算机应用技

术，管理科学基础等知识领域。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应包含：机械设计原理与方法，

机械制造工程原理与技术，机械系统中的传动与控制，计算机应用

技术等知识领域。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专业应包含：机械设计及制造基础，材料

加工冶金传输原理，材料成型原理，材料成型工艺与设备，检测技

术及控制工程基础等知识领域。 

机械电子工程专业应包含：机械设计基础，机械制造基础，电

路原理，工程电子技术，控制理论与技术，传感与检测技术，机电

系统设计等知识领域。       

过程装备与控制工程专业应包含：机械设计及制造基础，过程

（化工）原理，过程设备设计，过程流体机械，过程装备控制技术

与应用等知识领域。 

车辆工程专业应包含：机械设计基础，机械制造基础，控制工

程基础等知识领域。此外，汽车方向还应包含汽车构造、理论、设

计、电子与实验学等知识领域；轨道车辆方向还应包含轨道车辆构

造、理论、设计、牵引、制动、网络等知识领域。 



汽车服务工程专业应包含：机械设计基础，机械制造基础，汽

车理论、构造、电子，汽车检测与维修，汽车服务、营销、保险等

知识领域。 

1.4 专业类课程 

各校可根据自身优势和特点设置课程，办出特色。 

1.5 实践环节 

1.5.1 工程训练 

学生通过系统的工程技术学习和工艺技术训练，提高工程意识、

质量、安全、环保意识和动手能力。包括机械制造过程认知实习、

基本制造技术训练、先进制造技术训练、机电综合技术训练等。 

1.5.2 实验课程  

实验类型包括认知性实验、验证性实验、综合性实验和设计性

实验等，培养学生实验设计、实施和测试分析的能力。 

1.5.3 课程设计 

主干课程应设置课程设计，培养学生的设计能力和解决问题的

能力。 

1.5.4 生产实习 



观察和学习各种加工方法；学习各种加工设备、工艺装备和物

流系统的工作原理、功能、特点和适用范围；了解典型零件的加工

工艺路线；了解产品设计、制造过程；了解先进的生产理念和组织

管理方式。培养学生工程实践能力、发现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1.5.5 科技创新活动    

组织学生参与科学研究、开发或设计工作，培养学生的创新思

维、实践能力、表达能力和团队精神。 

1.6 毕业设计（论文） 

培养学生综合运用所学知识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提高

专业素质，培养创新能力。 

1.6.1 选题 

选题应符合本专业的培养目标和教学要求，以工程设计为主，

源于实际工程问题的占一定比例，一人一题。 

1.6.2 指导 

应由具有丰富经验的教师或企业工程技术人员指导，支持学生

到企业进行毕业设计（论文）。 

2. 师资队伍 

2.1 专业背景 



从事专业骨干课教学工作的教师，专业背景满足教学要求。 

2.2 工程背景 

具有企业或相关工程实践经验的教师占 20％以上；具有从事

过工程设计和研究背景的教师占 30％以上；获得中、高级工程技

术职称或相关专业技术资格的教师占一定比例。 

3. 支持条件 

3.1 专业资料 

拥有各类图书、手册、标准、期刊及电子与网络信息资源，能

满足学生专业学习和教师专业教学与科研所需。 

3.2 实践基地 

（1）实验室向学生开放，提供良好的实践环境。与业界有密切

的联系，具有稳定的产学研合作基地为本专业学生提供良好的校外

实践场所和条件。 

（2）建有大学生科技创新活动基地，吸引学生广泛参与科技活

动，提高创造性设计能力、综合设计能力和工程实践能力。 

  



计算机类专业 

本认证标准适用于计算机类专业,包括(但不限于)计算机科学

与技术、软件工程、网络工程、信息安全、物联网工程。其它名称

中包含计算机相关关键词的工程专业也可按照此标准进行认证。 

数字媒体技术专业如果培养内容侧重系统支撑可以按照此标

准进行认证；如培养内容侧重数字内容设计，则本标准不适用。 

1.课程体系 

1.1  课程设置 

1.1.1  数学与自然科学类课程 

数学包括高等工程数学、概率与数理统计、离散结构的基本内

容。 

物理包括力学、电磁学、光学与现代物理基本内容。 

1.1.2  工程基础和专业基础类课程 

教学内容必须覆盖以下知识领域的核心内容：程序设计、数据

结构、计算机组成、操作系统、计算机网络、软件工程、信息管理，

包括核心概念、基本原理，以及相关的基本技术和方法，培养学生

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1.1.3 专业类课程 



不同专业的课程须覆盖相应知识领域核心内容，并应培养学生

将所学的知识应用于复杂系统的能力，能够设计、实现或者部署基

于计算原理、由软硬件与计算机网络支撑的应用系统。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 

课程应包含培养学生从事计算科学研究以及计算机系统设计

所需基本能力的内容。 

软件工程专业 

课程应包含培养学生具有对复杂软件系统进行分析、设计、验

证、确认、实现、应用和维护等能力的内容。还应包含培养学生具

有软件系统开发管理能力的内容。 

课程内容应至少包含一个应用领域的相关知识。 

网络工程专业 

课程应包含培养学生将数字通信、网络系统开发与设计、网络

安全、网络管理等基本原理与技术运用于计算机网络系统规划、设

计、开发、部署、运行、维护等工作的能力的内容。 

信息安全专业 



课程应包含将信息科学、信息安全、系统安全、密码学等基本

原理与技术运用于信息安全科学研究、技术开发和应用服务等工作

的能力的内容。 

物联网工程专业 

课程应包含将标识与传感、数据通信、分布控制与信息安全等

基本原理与技术应用于物联网应用系统的规划、设计、开发、部署、

运行维护等工作能力的内容。 

1.2  实践环节 

具有满足教学需要的完备实践教学体系，主要包括实验课程、

课程设计、现场实习。开展科技创新、社会实践等多种形式实践活

动，到各类工程单位实习或工作，取得工程经验，基本了解本行业

状况。 

实验课程：包括一定数量的软硬件及系统实验。 

课程设计：至少完成两个有一定规模系统的设计与开发。 

现场实习：建立相对稳定的实习基地，使学生认识和参与生产

实践。 

1.3  毕业设计（论文）（至少 8%） 



学校需制定与毕业设计要求相适应的标准和检查保障机制，对

选题、内容、学生指导、答辩等提出明确要求，保证课题的工作量

和难度，并给学生有效指导。 

选题需有明确的应用背景。一般要求有系统实现。 

2.师资队伍 

2.1  专业背景 

大部分授课教师在其学习经历中至少有一个阶段是计算机类

专业学历，部分教师具有相关专业学习的经历。 

软件工程专业应有一定比例的教师拥有软件工程专业的学位。 

2.2  工程背景 

授课教师具备与所讲授课程相匹配的能力（包括操作能力、程

序设计能力和解决问题能力），承担的课程数和授课学时数限定在

合理范围内，保证在教学以外有精力参加学术活动、工程和研究实

践，不断提升个人专业能力。讲授工程与应用类课程的教师具有工

程背景；承担过工程性项目的教师需占有相当比例，有教师具有与

企业共同工作经历。 

3.专业条件 

3.1  专业资料 



配备各种高水平的、充足的教材、参考书和工具书，以及各种

专业和研究机构出版的各种图书资料，师生能够方便地利用，阅读

环境良好，且能方便地通过网络获取学习资料。 

3.2  实验条件 

（1）实验设备完备、充足、性能优良，满足各类课程教学实验

的需求。 

（2）保证学生以课内外学习为目的的上机、上网需求。 

（3）实验技术人员数量充足，能够熟练地管理、配置、维护实

验设备，保证实验环境的有效利用，有效指导学生进行实验。 

3.3  实践基地 

以校外企事业单位为主，为全体学生提供满足培养方案要求的

稳定实践环境；参与教学活动的人员应理解实践教学目标与要求，

配备的校外实践教学指导教师应具有项目开发或管理经验。 

软件工程专业的校外实践指导教师应具有大型软件系统开发或

项目管理经验。 

  



电子信息与电气工程类专业 

本补充标准适用于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自动化、电子信息工

程、通信工程、信息工程、电子科学与技术、微电子科学与工程、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等专业。 

1. 课程体系 

1.1 课程设置 

课程由学校根据培养目标与办学特色自主设置。本专业补充标

准只对数学与自然科学、工程基础、专业基础、专业四类课程提出

基本要求。 

1.1.1 数学与自然科学知识领域 

（1）数学：微积分、常微分方程、级数、线性代数、复变函数、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等知识领域的基本内容。 

（2）物理：牛顿力学、热学、电磁学、光学、近代物理等知识

领域的基本内容。 

1.1.2 工程基础知识领域 

各专业根据自身特点，在工程图学基础、电路、电子线路/电

子技术基础、电磁场/电磁场与电磁波、计算机技术基础、信号与



系统分析、系统建模与仿真技术、控制工程基础等知识领域中，至

少包括 5 个知识领域的核心内容。 

1.1.3 专业基础知识领域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包括电机学、电力电子技术、电力

系统基础等知识领域的核心内容。 

自动化专业：在现代控制工程基础、运筹学/最优化方法、信

号获取与处理技术基础、电力电子技术、过程控制/运动控制、计

算机控制系统、模式识别等知识领域中，至少包括 4 个知识领域的

核心内容。 

电子信息工程专业、通信工程专业、信息工程专业：在数字信

号处理、通信技术基础、通信电路与系统、信号与信息处理、信息

理论基础、信息网络、信息获取与检测技术等知识领域中，至少包

括 4 个知识领域的核心内容。 

电子科学与技术专业、微电子科学与工程专业：在固体物理与

半导体物理、微电子器件与技术基础、集成电路原理与设计、电子

设计自动化、光电子器件与技术基础、微波与光导波技术、激光原

理、电子材料与元器件等知识领域中，至少包括 3 个知识领域的核

心内容。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专业：包括物理光学、应用光学、光电子

技术基础、光电检测技术等知识领域的核心内容。 

1.1.4 专业知识领域 

根据专业特点自定。 

1.2 实践环节 

具有面向工程需要的完备的实践教学体系，包括：金工实习、

电子工艺实习、各类课程设计与综合实验、工程认识实习、专业实

习（实践）等。 

2. 师资队伍 

2.1 专业背景 

（1）大部分从事本专业教学工作的教师，其学士、硕士或博士

学位之一应属于电子信息与电气工程类专业。 

（2）绝大部分从事本专业教学工作的教师须具有硕士及以上学

位。 

2.2 工程背景 

具有企业或相关工程实践经验的教师应占总数 20％以上。 

3. 支持条件 



在实验条件方面具有物理实验室、电工电子实验室、电子信息

与电气工程类专业基础与各专业实验室，实验设备完好、充足，能

满足各类课程教学实验和实践的需求。 

 


